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城镇规划，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拟征收广东省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沙尾二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属下的

集体土地 19.9543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规定以及广州市

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具体

如下：

一、征收集体土地情况

征收集体土地总面积 19.9543公顷，根据拟征收土地现

状调查，征地范围涉及土地现状农用地 18.8763公顷（耕地

0.5135公顷、园地 14.2397公顷、草地 0.0637公顷、其他农

用地 4.0594公顷）、建设用地 1.0780公顷。根据用地报批

地类相关规则，上述征收地块报批地类均为农用地 19.9543

公顷（耕地 0.6239公顷、园地 14.7380公顷、林地 0.0089公

顷、草地 0.0716公顷、其他农用地 4.5119公顷）。具体结

果以用地批准结果为准。

二、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偿费

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偿费一览表

（单位：公顷、万元/公顷、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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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房屋拆迁的，按照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有关规

定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

三、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征地范围内的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其他

补偿费用按政府有关规定进行补偿。

四、安置措施情况

为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

活出路，在保证货币安置落实的同时，按实际征地面积 10%

计算留用地给被征地村集体，留用地兑现方式为实地留地。

单位
土地

类别
面积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偿费

合计补偿

标准

补偿

金额

补偿

标准

补偿

金额

万顷沙镇沙尾

二经济联合社

农用

地
19.9543 197.25 3935.9857 197.25 3935.9857 7871.9714

土地补偿金和安置补偿费合计 7871.9714


